
附件1

鼓楼区文物建筑修缮保护检查表

检查人： 检查时间：

文物建筑名称及地点

文物建筑级别
国保□ 省保□ 市保□ 县(市)区保口 文物点(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文物业主单位 使用单位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修缮

保护

1.保护修缮是否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

批准，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是否报登记的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批准

2.编制技术方案的单位、负责人是否具备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

工程责任设计资格

3.是否存在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擅自从事文物

修缮、迁移、重建的违法行为

4.文物保护工程是否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实行分级管理并按照

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5.文物建筑使用是否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不影响文物建筑原有的形

式、格局和风貌，不改变结构体系，不损毁文物建筑、影响文物价 值

6.文物建筑内部和外部是否存在违规拆除、更改、注销、搬迁、复 建

和修缮等行为

7.修缮是否改变结构体系，影响文物建筑原有的形式、格局和风貌

8.修缮装饰是否使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做法，保护文物建筑的真实性

和历史性

9.文物建筑装饰陈设和结构保护是否与现场环境相协调，有利于日

常巡查、监测和维修

10.文物建筑上是否设置户外广告，安装亮化工程等设备

11.文物建筑修缮后是否经过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验收合格



附件2

鼓楼区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检查表

检查人： 检查时间：

文物建筑名称及地点

文物建筑级别
国保口 省保□ 市保□ 县(市)区保□ 文物点(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

文物业主单位 使用单位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开放

利用

1.文物建筑使用用途改变是否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三、二十

五条有关规定

2.文物建筑开放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社会公序良俗，是

否开设私人会所、高档娱乐场所，是否对文物建筑本体造成破坏

3.文物建筑所有人是否与确定的文物建筑使用主体签订保护利用协议，

明确保护利用要求，各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签订协议后是否

报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4.文物建筑开放是否符合具备开放的安全条件

5.文物建筑的利用是否符合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文物建筑开放导则》中

社区服务、文化展示、参观游览、经营服务、公益办公等五种类型要求

6.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否有高污染或有消防安防隐患的

业态进入

7.文物建筑新建设施是否与现有建筑，形式、体量、高度和外观色彩应

与文物建筑相协调

8.文物建筑开展宗教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有关宗教政策并履行法定程序

9.文物建筑利用功能的调整或改变，是否进行可行性评估，报相应文物

部门批准并向社会公示等

10.是否发生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用途、转让或者抵押国有文物

保护单位或者将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违法行为

11.是否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是否影响文物建筑原有的形式、格局和风貌， 是

否改变结构体系，是否损毁文物建筑、影响文物价值

12.文物建筑使用主体是否进行开放可行性评估，评估开放使用对文物的

影响，是否根据文物保护要求和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开放策略和计划

13.开放使用相关建设项目是否与文物建筑相协调，是否履行相应报批程

序

14.相关建设应确保建筑结构安全，是否优先使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做法，

并符合节能环保及防火要求



附件3

鼓楼区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情况摸底表

名 称

地 址

文物级别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区划

是否已公布保护范围 □是 □否

是否已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是 □否

类别 □古建筑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口其他

所有权

□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私人所有

产权单位(人)

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人) 上级管理机构

开放情况 □开放□未开放□部分开放

用途

□社区服务

□社区书屋

□文化站

□公益讲堂

□管理用房

□文化展示

□博物馆

□美术馆

□展示馆

□科研展陈场所

□参观游览 □景观和游览 ☑参观和缅怀

□经营服务

□小型宾馆 □客栈 □民宿

□茶室 □传统工艺作坊



□公益办公 □公益性机构 □院校

监管情况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社会公序良俗 □是 □否

开设私人会所、高档娱乐场所 □是 □否

对文物建筑本体造成破坏 □是 □否

存在将国有、集体文物建筑转让或者抵押、质押等情况 □是 □否

保护状况

现状评估 □ 好□较好□ 一般□ 较差

保护措施
□编制保护规划□开展考古工作 □日常保养维护□抢险加固

□ 保护修缮 □建设保护性设施□实施“三防”工程

修缮情况 文物建筑修缮是否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是 □否

是否具备

开放条件

文物本体无安全隐患，具备基本的开放服务保障，符合安防、消防的基本

要求，能够保障人员安全和文物安全

□是 □否

文物建筑开放使用方责任清晰，能够承担开放的各项工作，履行文物日常

保养职责

□是 □否

是否依法依

规报备

文物建筑作其他用途的是否征得不同级别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并报相应级

别人民政府批准
□是 □否

文物建筑使用主体是否进行开放可行性评估 □ 是 □ 否

文物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是否与确定的社会力量主体签订保护利用协议

并报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是 □否

审核人

年 月 日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系方式： 填报时间：




